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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章 人有男性與女性 

為何神創造兩性﹖男人與女人可否同等﹐又任務相迥﹖(453) 

西3.18-19。敬畏耶和華何有福(Blest the Man that Fears Jehovah. [Psalm 

128] The Psalter, 1912.) 

 創1.27, 5.1-2都說明了人性包括了性別。這是今日仇敵

攻擊最力的一點。創1.27是聖經裏的第一首詩歌﹗ 

神就創造人 

 照著自己的形像﹐ 

 乃是照著神的形像﹐ 

祂創造他們﹐有男有女。 

一首典型的交錯式的希伯來詩歌。神為了人有兩性而唱第

一首歌。你可以揣摸神的心中對性別教義的感受與看重：(1)

人際關係﹐(2)兩性平等﹐(3)角色差異。 

A. 人際關係(454) 

 人是社會人﹐人際的合一在教會裏﹐尤為深邃。而在

婚姻中﹐達到了最完滿的表現(創2.24)。婚姻中的結合乃是

「神配合的」(太19.6)。婚姻之外的性關係﹐尤其得罪自己

身體(林前6.16-20)。丈夫「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。」

(弗5.28) 婚約是一生之久的(瑪2.14-16﹐羅7.2)﹔神用之表達

基督和教會的關係(弗5.23-32)。 

 人的神的形像裏的性別﹐反映了三一神之內有位格(創

1.26)。因此兩性與三一有其相似性﹕成員之間有團契﹑交

通和榮耀的分享。但同時要注意﹐其間的類比也是不精準

的。 

 那麼為何保羅又在在林前7.1, 7-9那裏鼓勵單身呢﹖主

在太19.3-9那裏引用創2.24﹐奠定了基督教的婚姻觀是創世

記的模式。可是林前七章者﹐顯示另有模式。縱觀聖經﹐

婚姻有四態﹐見表格如下﹕ 

婚姻四態 

起初的模式 律法下模式 恩典下模式 榮耀中模式 

伊甸園或教會 普世人類 教會 教會或永世 

創2.24-25 

太19.4-9 

申24.1-4 

太19.7 

林前7.11, 15, 27-

28a 

太19.11-12 

林前7.26, 29-35, 40 

除了兩種情況下, 

不許可離婚 

許可離婚, 但為

保護受害者權

益 

某些條件下, 可

離婚/再婚 

為服事主而不婚, 

像天使一樣 

以表明神的心意

永旨﹐弗5.32 

只因為人的心

硬 

雖不能表明神

永旨, 但非罪, 也

可 

今日就過永世的生

活 

神原初的心意, 

是基督徒婚姻的

理想 

不宜用於基督

徒 

也適用於基督

徒, 是恩典下的

考量 

僅適用於極少數

有此恩賜的基督徒 

 

B. 兩性平等(456) 

 男女兩性猶如三一神的位格﹐就神的形像而言﹐是平

等的(參創1.27, 5.1-2)。因此兩性在神面前﹐同樣重要﹐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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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有價值。因性別而有的優越感或自卑感﹐都當排除。箴

31.10-31是一幅美麗的圖畫﹐將尊榮歸給敬虔的婦女。丈夫

要「敬重」妻子(彼前3.7)﹐「然而照主的安排﹐女也不是

無男﹐男也不是無女。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﹐男人也

是由女人而出」(林前11.11-12)﹐兩性互賴互重﹐兩性有職

務上的次序﹐但其本質是平等的。 

 聖靈的澆灌在弟兄姊妹身上﹐都得著恩賜服事人(參徒

2.17-18﹐引珥2.28-29)。靈恩是分賜給所有的人(林前12.7, 

11﹐彼前4.10)。 

 這種平等在基督裏再被強調(加3.27-28)： 

3.27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3.28並不分猶

太人﹑希臘人﹐自主的﹑為奴的﹐或男或女﹐因為你

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。 

性別的不平等是人的罪性使然。教會裏沒有次等公民。這

個平等將基督教信仰幾乎與所有的宗教﹑社會和文化區分

開來。敬虔男女特質所有的真實尊嚴﹐只有在人們順服了

救贖智慧時﹐才能有充份的瞭解。 

C. 角色差異(459) 

(1)男性為頭 

 三一神與婚姻中男性為頭之間的關係。本質平等並不

意味著角色必須一樣。父子同質同榮﹐但是子卻甘心虛

己﹐取了奴僕的形像﹐順服父神。在人的受造裏﹐神把第

二性給了女性﹐即讓女性來彰顯人性裏的「順服」(林前

11.3)。保羅的話裏論及這種順服有兩種﹐家庭中妻子順服

丈夫(弗5.22-24/25-33﹐西3.18/19﹐多2.4-5﹐彼前3.1-6/7)﹐

以及教會中姊妹順服弟兄。 

(2)角色差異 

 受造時兩性角色差異的意義(460-464)﹕創2.18 (配偶), 

23, 3.20 (取名)說明了夫妻之愛與順服的關係﹐是創造時就

有的。 

 [a]受造次序(提前2.13)﹐它與原罪無關﹗ 

 [b]夏娃是幫手 

 [c]取名 

 [d]神稱人類為人﹑而非女人 

 [e]蛇先誘惑夏娃(提前2.14)﹔男人的領導權破懷了 

 [f]墮落後神先對亞當說話(創3.9, 11) 

 [g]乃是亞當代表全人類(林前15.22﹐羅5.15) 

 [h]神的審判並未引進兩性新的角色﹐但罪卻扭曲之。

創3.16b不是愛與順服﹐乃是操縱與管轄(NLT: “And you will 

desire to control your husband, but he will rule over you.")。 

 [i]基督的救贖重新肯定創造的次序(西3.18-19﹐弗5.22-

33﹐多2.5﹐彼前3.1-7﹔林前11.3, 10, 14.34-36﹐提前2.11-14) 

 在此我們特別來看一看新約三處論及姊妹順服弟兄(不

是妻子順服丈夫者)的經文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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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前11.3-16﹕姊妹可以說預言(προφητεύω)的﹐但要

蒙頭。蒙頭的意義﹐宣告她是第二性﹐在蒙頭順服中﹐女

性有一種特別的榮耀(11.7)﹐猶如神子者。 

 說預言在新約出現有28次﹐林前用了11次﹐是新約最

多者(林前11.4, 5, 14.1, 3, 4, 5x2, 24, 31, 39)。BDAG說為此

字 有 三 意 ﹕ (1) to proclaim an inspired revelation → 

prophesy﹐林前的出處都屬此類意思﹔(2) to tell about some-

thing that is hidden from view → tell, reveal﹔(3) to foretell 

something that lies in the future → foretell, prophesy。 

 和合本在林前將此字譯為「作先知講道」是一種避免

誤會的譯法﹐因為「說預言」不是預測未來(第三種意思)。

其實它的意思最佳定義在14.3﹐「但作先知講道的﹐是對人

說﹐要造就﹑安慰﹑勸勉人。」 (ὁ δὲ προφητεύων 

ἀνθρώποις λαλεῖ οἰκοδομὴν καὶ παράκλησιν καὶ παραμυθίαν.) 

和合本的譯法容易誤導人﹐以為指的是「講道」﹐不如翻

譯為「說預言」較準確。 

 林前14.34-38﹕這是最難的一段。注意11.3說女人在教

會中可以說預言﹐然而在14.34﹐使徒卻說姊妹們要閉口不

言。為什麼呢﹖線索可能在第31節﹐經文提及說預言的兩

個功能﹕叫人學[道理]及得勸勉。那麼禁止女性說者是那一

種呢﹖14.35b明顯地是指「道理~教義」類的﹐所以14.34-38

與11.5, 14.1-3沒有衝突﹔也與提前2.12者一致。 

 提前2.12﹕我不許女人教訓(διδάσκω)﹐也不許她轄管

(αὐθεντέω)男人… 

(3)彼此順服 

 弗5.21-33所顯示相互的順服(466)﹕弗5.21的「彼此順

服」何指呢﹖不是說其以下的夫妻﹑父子﹑主僕的三種關

係都是相互順服﹐而是說每一個人在生活中﹐去順服基督

所安置給你的權柄。 

D. 婚姻應用(467) 

 極端的個案如﹕丈夫虐待妻子(撒上25章的拿八)﹐妻子

僭越領導(利百加)等情形。 

 還有一種錯誤﹐叫做被動的/呆滯的錯誤。先生完全被

動﹐在家中不挑起主導權(以撒)；而妻子的順服權柄也非意

味著完全被動(拿俄米)。丈夫和妻子應避開了上述的錯誤﹑

並隨從聖經的模式﹐將神的形像在婚姻生活中活出來才

對。 

 [姊妹按牧：麥希真牧師認為提前2.11ff經文今日不適

用。現代的女子都受教育﹐與NT時代不同。但保羅是訴

諸創造的秩序… 

 滕近輝牧師根據加3.27-28﹐以及太22.30說﹐在新天新

地裏不再有性別了。今日在NT教會裏﹐可以越過性別之

分。創1.26-28﹐性別是永恆的﹐其秩序也是永恆的。 

 唐佑之牧師認為女人是第二版﹐當然比第一版的男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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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秀﹐應可擔任教會領袖之職。沒有經文根據﹐也不符

釋經學。 

Teresa of Avila, Catherine of Sienna, Phoebe Palmer, J C 

Penn-Lewis, …] 

 

 


